附件3	
2024年度隆回县虎形山花瑶风景名胜区管理处
花瑶旅游引导资金绩效部门评价报告

根据隆回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和专项资金支出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隆财绩〔2025〕2号）要求，虎形山花瑶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对2024年度花瑶旅游引导资金500万元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就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1、 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简介。2024年县财政安排虎形山花瑶旅游引导资金500万元（亲云街等运维200万），项目主要用于虎形山花瑶风景名胜区景区规划编制（含总规编制、修建性规划编制及村民建房管理办法制订）、景区自然资源保护、基础设施维护管理、花瑶传统文化保护与景区执法（含花瑶传统文化保护、纪念活动经费、景区经营管理、景区保洁、执法等）、亲云街运维等。
（二）项目预期达到的效益。项目完成后，既改善了景区交通状况、提升景区通行能力、接待能力，又方便了景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增加了当地人均居民收入，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提升游客旅游观赏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建设和谐社会。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到位及投入情况
2024年县财政安排虎形山花瑶旅游引导资金500万元，当年拨付资金258.14万元，项目支出258.14万元。
（二）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 支付景区基础公共设施维护费58.25万元，其中：崇木凼安全护栏及古树林休闲座椅维护12.57万元，崇木凼至富寨路灯、云溪公园基础设施9.28万元， 旺溪公路沿线路灯安装经费20万元，万贯冲凉亭修复费3.2万元，虎形山茅坳村公共设施维护经费3万元，游客中心安置区立面改造工程质保金5.2万元，旺溪景区护栏标识牌亮化5万元。
2、 支付2024年5-12月景区夜景、步行街亮化电费7.75万元。
3、 支付景区项目前期咨询、测绘、设计等服务费共34.84万元。其中：虎大公路优化设计费14.22万元，大托安置户效果图、施工图预算设计费1.5万元， 景区争资争项工作咨询服务费15.2万元，游客中心测绘及不动产发证测绘3.92万元。
4、支付花瑶投公司开办费等支出90万元。
5、支付大托安置户拆迁补偿款18.28元，纯木结构村民建房奖补2万元， 付虎形山茅坳村草药种植经费5万元。
6、支付景区宣传推介、运营监管经费共42.02万元。其中：环境卫生整治6.04万，驻村帮扶经费8.09万元， 景区大数据智慧短信服务费10万元，景区微信小程序开发设计费9.87万元，执法、安全监管、考察调研、宣传等工作经费8.02万元。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本着专账管理、专项审批、专款专用的原则，管理处严格落实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实行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自觉接受人大、财政和审计等有关单位的监察和监管，确保专项资金正常运行。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管理处严格按照项目计划和建设内容组织实施，作为旅游引导专项资金计划安排和使用的责任单位，切实发挥职能作用，加强与景区所在地乡镇协调配合。重大事项坚持请示汇报制度，凡涉及的调整和变更，及时向政府分管领导、人大联系领导做了汇报。资金得到了合理使用，充分发挥了使用效益。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社会效益方面，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提升游客旅游观赏的体验。规范村民建房，对一级景区内村民建房实施选址审核，进一步规范村民建房审批程序，明确建筑风貌，保护传统村落。加快景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服务景区经营和设施维护，加大景区项目建设和文旅融合发展，切实做好景区内公共基础项目的维护管理，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提升游客旅游观赏的体验，花瑶景区微信小程序上线，国庆长假，通过小程序发送国庆活动时间表、花瑶美景、花瑶美宿、花瑶美食等信息达25万余条，使用量达10万人次，让游客云游花瑶“不迷路”，极大提升了游客的旅行体验，游客新体验推进花瑶旅游高质量发展。
（二）经济效益方面，加大景区项目建设和文旅融合发展，旅游人数持续增长，旅游收入逐年增加。国庆期间，花瑶景区游客突破22.6万人次。
（三）可持续性影响方面。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景区综合管控工作，联合虎形山瑶族乡、雪峰山文旅公司对景区旅游服务综合整治，规范景区环境卫生、交通秩序管理、食品安全、民宿管理、服务意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随着项目的实施，全面提升景区服务质量，增强了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景区充分利用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进一步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五、存在的问题
（一）2018年9月4日，县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专题研究花瑶景区旅游产业引导资金安排及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会议明确每年县本级财政预算投入2000万元用于花瑶景区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核减至600万元，2023年仅安排300万元，2024年预算安排500万元（其中200万元专项用于亲云街设施管理维护）,2025预算仅安排200万元。截止2024年底，虎管处拖欠芒旺公路工程款1046万元，拖欠其他零星工程款及村民建房奖补资金142万元，合计欠款1188万元。
（二）根据县人民政府与雪峰山公司签订的《旅游开发合同》约定，2025年市场主体将完成AAAAA景区创建目标，“县人民政府将道路、电力、通讯修建或架设到景区边缘”。目前，景区内虎大公路（虎形山村至白水洞）尚未升级改造，2020年完成了虎大公路设计和概算，2024年对原设计进行了优化，但因资金未落实，无法开工建设，可能造成合同违约风险。
六、有关建议
建议县本级财政每年足额安排县虎管处花瑶景区旅游产业引导资金不低于2000万元，用于虎大公路、景区停车场、亲云街、安防设施建设及维修管理现有基础设施。
	隆回县虎形山花瑶风景名胜区管理处
2025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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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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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资金总额
	500
	258.14
	258.14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00
	258.14
	258.14
	10
	1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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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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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景区基础设施状况，提升景区通行能力、服务能力，提高景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提升游客旅游观赏的体验，促进景区及全县域旅游产业发展。
	改善景区基础设施状况，提升景区通行能力、服务能力，提高景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提升游客旅游观赏的体验，促进景区及全县域旅游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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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40分)
	数量指标
	景区维护面积
	≥118平方公里
	≥118平方公里
	10
	10
	

	
	
	
	举办民俗活动次数
	≥3次
	≥3次
	10
	10
	

	
	
	质量指标
	景区基础设施维护达标率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任务完成及时率
	100%
	100%
	10
	10
	

	
	成本指标（10分）
	经济成本指标
	资金投入
	500万元
	258.14万元
	10
	5.2
	

	
	效益指标（30分）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文化传承、提升游客体验感
	促进文化
	促进文化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改善景区旅游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
	10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期保障工作平稳进行
	保障工作平稳进行
	保障工作平稳进行
	10
	10
	

	
	满意度指标（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居民及游客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分
	100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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